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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案号：01F20193557 

致：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北路智控”）的委托，并根

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工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查验原则，对发行人已经提供的与本次

发行上市有关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于 2021 年 6 月 7 日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上海市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并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1 年 12 月 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申请文件下发了《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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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1〕011331 号）（以下简

称“《审核中心落实函》”），本所律师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本所已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

前述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对北路智控本次发行上市涉及的其他法律问

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相关内容，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

事项仍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词

语或释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使用的词语或释义具有相同含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对《审核中心落实函》的回复

材料，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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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审核中心落实函》之问题 2.关于实际控制人 

根据审核问询回复： 

（1）自 2016 年 8 月至今，于胜利、金勇和王云兰三人在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及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均采取一致行动，对公司形成事实

上的共同控制。因此，为进一步明确三人一致行动的分歧解决机制及保证未来

可预见范围内控制权的稳定性，三人一致同意通过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方式确认该等事实上已经形成的一致行动关系。2020 年 10 月，三人共同签署

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2）发行人未将第二大股东、董事段若凡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段若凡已

比照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以及不谋求公司控股

股东地位和实际控制权等事项的承诺函，并参照实际控制人对其直接和间接持

有公司的股份进行了锁定。 

请发行人： 

（1）说明历史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况，结合最近两年于胜利、金

勇、王云兰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运作情况及日常内

部表决权运行机制，历次表决是否出现过意见分歧等情况，说明三人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

的依据是否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 

（2）说明段若凡对外投资情况，是否存在通过未认定为实际控制人规避

同业竞争或其他义务的情形。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过程：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查验程序： 

（一） 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工商档案资料、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相关协

议和支付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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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得并查阅了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资料

文件； 

（三） 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现有及历史相关股东，了解发行人历史

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况和原因； 

（四） 访谈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了解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的主要职责和

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实际控制人内部协商沟通机制，以及 2020 年 10 月前

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 

（五） 取得并查阅了段若凡填写的调查表和出具的关于对外兼职情况、股

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以及不谋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和实际控

制权等事项的承诺函； 

（六） 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企查查

（https://www.qcc.com）等网站，查询段若凡及其近亲属对外投资、任职企业的

相关情况。 

核查内容及结果： 

（一） 说明历史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况，结合最近两年于胜利、金

勇、王云兰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运作情况及日常内

部表决权运行机制，历次表决是否出现过意见分歧等情况，说明三人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

的依据是否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 

1、说明历史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资料、历次股权转让、增资的相关协议和支付凭证，

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决资料文件，以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历史和现有股东的访谈，发行人历史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

况如下： 

（1）设立时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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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 8 月，段文斌、于胜利、丁恩杰、陈珉、北路科技共同出资设立北

路有限，其中段文斌持有北路有限 39%股权并担任董事长，于胜利持有北路有

限 30%股权并担任董事、总经理，两人合计持有并控制北路有限 69%的股权，

并共同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为北路有限的实际控制人。 

（2）实际控制人第一次变更 

2011 年 10 月，出于对副总经理、研发总监金勇研发能力的认可，北路有

限股东会同意吸收金勇为新股东，并与原股东段文斌、于胜利、陈珉共同认购

北路有限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完成后，段文斌持有北路有限 29.50%股权并

担任公司董事长，于胜利持有北路有限 25%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金

勇持有北路有限 27.5%股权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研发总监，三人合计持有并

控制北路有限 82%的股权，并形成共同主导公司生产经营决策的核心管理团队。

至此，北路有限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段文斌、于胜利、金勇三人。 

（3）实际控制人第二次变更 

2016 年 8 月，王云兰和蒋宇新基于对公司未来前景的乐观判断以及与公司

原股东之间良好的朋友关系认购北路有限新增注册资本，同时原股东段文斌因

身体健康等个人原因逐渐退出公司核心经营管理团队，不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

决策。本次增资完成后，于胜利持有北路有限 23.69%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金勇持有北路有限 16.63%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研发总监，

王云兰持有北路有限 29.56%股权并担任公司董事，三人共同负责公司战略规划

制订、重大决策研究等事项，段文斌卸任公司董事长，保留董事身份，但不再

参与公司具体经营决策。至此，北路有限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于胜利、金勇、王

云兰三人。 

本次变更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已逾五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

直为于胜利、金勇、王云兰三人，未再发生变更。 

2、结合最近两年于胜利、金勇、王云兰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股东

大会及董事会的运作情况及日常内部表决权运行机制，历次表决是否出现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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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分歧等情况，说明三人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未签署

一致行动协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的依据是否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

权是否发生变化 

（1）最近两年于胜利、金勇、王云兰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共同负

责公司战略规划制订、重大决策研究等事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背景及在

公司的任职情况各有侧重，其中于胜利主要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的统筹管理，包

括市场开拓、销售策略、财务管理、投融资、重要外部关系管理等事项，除提

供技术建议外不参与具体的技术研发工作；金勇作为公司的研发总监和研发团

队的总负责人，主要负责领导公司技术研发团队，主持公司主要业务产品的开

发和技术研究等工作；王云兰主要参与负责公司战略规划的制定，并为公司产

品技术难点的解决、市场开拓和销售策略的制定、内控管理和组织架构的优化

等事项提供经验和建议。三人均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发行人的工商档案资料及最近两年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并经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最近两年，于胜利、金勇和王云兰

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比例一直在 51%以上，并合计控制公司 60%以上表决权，

且三人均担任公司董事，能够控制董事会半数以上非独立董事席位，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等事项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具备实际

控制公司和支配公司行为的权力。为便于充分沟通和高效协商、解决公司经营

管理事项，三人就公司的战略规划制定、重大经营决策等事项进行不定期讨论

并形成结论性意见，对于需要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三人能够依

据其所拥有的表决权使得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三人的结论性意

见相一致，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起到决定性作用。 

（2）最近两年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运作情况及日常内部表决权运行机制，

历次表决是否出现过意见分歧等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最近两年，公司实际控制人于

胜利、金勇和王云兰为便于充分沟通和高效协商、解决公司经营管理事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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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战略规划制定、重大经营决策等事项通过召开临时会议或电话沟通的方

式进行不定期协商，协商过程中存在少数意见不一致情形时，三人均能在尊重

他人意见和想法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友好沟通，不断优化和完善讨论方案，并最

终形成三人均认可的结论性意见或以于胜利的意见作为结论性意见，如需要提

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三人则根据内部形成的结论性意见在相关会

议上进行投票表决。对于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非由三人提议的议案，

三人在相关会议召开前会及时进行沟通和协商，并按照上述内部沟通机制形成

结论性意见后在相关会议上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文件，最近两年，于胜利、金

勇和王云兰作为股东和董事均出席了历次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三人在

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表决中均保持了一致意见，未出现过意见分歧等

情况。 

（3）三人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未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的依据是否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

变化 

根据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于胜利、金勇和王云兰三人因

相识且共事多年，彼此相互信任和认可各自对公司的经营理念及业务发展规划，

且自三人成为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以来，三人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重大事项

决策上均保持充分沟通和一致行动，未出现过重大分歧，也未出现过任何纠纷

或利益冲突，故三人未选择通过书面形式将一致行动关系予以明确，后出于进

一步确认和明晰一致行动关系以保障公司健康发展等目的，在本所律师和保荐

机构的建议下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如前文所述，最近两年，于胜利、金勇和王云兰一直共同控制公司，三人

在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书面的一致行动协议不影响三人一致行动约定的达成，

亦不影响三人在协议签署前对公司共同控制的事实认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实际控制人在 2020 年 10 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的依据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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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明段若凡对外投资情况，是否存在通过未认定为实际控制人规避

同业竞争或其他义务的情形 

根据段若凡出具的说明、填写的调查问卷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天眼查等公示网站，截至目前，段若凡除持有发行人

员工持股平台南京路泰 16.17%财产份额外，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且其近

亲属也不存在任何对外投资情况，段若凡及其近亲属亦未从事任何与发行人现

有业务构成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不存在通过认定实际控制人

规避同业竞争的情形。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三会文件，报告期内，

段若凡及其近亲属以及前述主体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与发行人之间发生

的交易均已经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

其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通过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认定而规避关联交易的情

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段若凡已比照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

范关联交易等事项的承诺函，出具了不谋求公司控股股东地位和实际控制权的

承诺函，并参照实际控制人对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进行了锁定，即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和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段若凡不存在通过未认定为实际控制人而规避同业

竞争、关联交易等发行条件、监管要求或其他义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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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顾功耘 

李亚男 

解树青 

赵玉刚 


	一、 《审核中心落实函》之问题2.关于实际控制人
	（一） 说明历史上实际控制人变化的具体情况，结合最近两年于胜利、金勇、王云兰在经营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股东大会及董事会的运作情况及日常内部表决权运行机制，历次表决是否出现过意见分歧等情况，说明三人2020年10月前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情况下认定共同控制的依据是否充分，最近两年发行人实际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
	（二） 说明段若凡对外投资情况，是否存在通过未认定为实际控制人规避同业竞争或其他义务的情形


